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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畜牧業除外）約5,500家
• 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含科學園區）76系統

（約1.5萬納管事業）

• 畜牧業 約6,000家

第一階段
(104年5月起)

第二階段
(106年1月起)

第三階段
徵收對象 數量

• 公共污水下水道
• 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
• 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

3,057系統
（327萬戶）

• 家戶 約530萬戶

水污費分階段徵收

 考量課徵家戶水污費所能達到減少污染排放之行為制約效果恐有侷限性，且公
共污水下水道乃政府應提供之公共基礎建設服務，一般家戶並無法自行決定下
水道的興建與接管。爰此，立法委員提案修正水污染防治法，並於106年10月
23日一讀審查通過刪除應向家戶徵收水污費及相關支用用途之規定。



徵收現況-各期費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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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污費迄今共徵收5期，累計徵收金額約5億8,106萬元。

 每家平均年繳費額（以106年第1期徵收金額估算）：
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約100 萬元
事業（不含畜牧業）：約3.6 萬元

畜牧業：約1.8 萬元

新臺幣(萬元)

20,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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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及效益

成果一、水污費徵收作業

 透過加強宣傳輔導，各期申報率均達99%以上。

 辦理水污費申報案件審核及停徵結算。



執行成果及效益

 成果二、搭配公共建設經費補助地方執行水污染
防治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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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源
稽查管制

推動畜牧業
沼渣沼液
政策

其他作為

海底(漂)垃
圾調查及
清除

事業、下水道系統查核/稽查

不明暗管查獲/封閉/拆除

處理設施功能評鑑

召開宣導說明會。

協助撰寫沼渣沼液農地肥分
使用計畫書。

畜牧業者沼渣沼液檢測分析

辦理海洋環境教育宣
導活動

保育海洋環境
水體垃圾清除

水體水質監測

法規宣導說明會
河川巡守及淨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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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執行成果及效益

撰寫肥分使用
申請計畫書

大型養豬場協助
小養豬場處理

補助購置施灌
車輛與機具

田肥水清 省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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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核准102場
已有6案提出申請

已補助3縣市

成果三、增進資源再利用-推動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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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水污費徵收係基於「污染者付費」精神，透過經濟誘因
促使業者減少污染排放，未來將持續滾動檢討徵收項目
及費率。

 水污費將專款專用於水污染防治工作，搭配公共建設及
前瞻水環境計畫經費，結合相關部會資源，共同投入水
體環境改善工作，提升民眾生活品質。


